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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發布措施及要聞 
 
 
 
 
 
 

 

 

金管會提醒洗錢防制法第 6 條已於 2024 年 11 月 30 日施
⾏，未完成登記⽽提供虛擬資產服務者將面臨刑責（2024
年 12 月 5 日） 

為強化我國對提供虛擬資產服務之事業或人員（下稱 VASP）之洗錢防制
監管，2024 年 7 月 31 日修正通過之洗錢防制法第 6 條已增訂 VASP 洗錢防制
登記制及非法業者之刑事責任，已於 2024 年 11 月 30 日施⾏，爰未依規定向
⾦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管會）完成洗錢防制登記者，尚不得提供虛擬資
產服務，違反者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以下同）500
萬元以下罰⾦，法人違反者，除處罰其⾏為人外，對該法人亦科 5,000 萬元以
下之罰⾦。 

⾦管會已依據洗錢防制法第 6 條第 2 項之授權，訂定「提供虛擬資產服務
之事業或人員洗錢防制登記辦法」（簡稱 VASP 登記辦法），依 VASP 登記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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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條規定，虛擬資產相關服務包括：（1）虛擬資產與法定貨幣間之交換（2）
虛擬資產間之交換（3）進⾏虛擬資產之移轉（4）保管、管理虛擬資產或提供
相關管理⼯具（5）參與及提供虛擬資產發⾏或銷售之相關⾦融服務，如擬為
他人提供上述服務為業者，必須向⾦管會完成洗錢防制登記後，⽅得從事相關
業務，否則即屬非法⾏為。 

為利外界瞭解 VASP 洗錢防制登記程序，⾦管會證券期貨局已於該局網站
「業務主題專區」建置「提供虛擬資產服務之事業或人員」，提供有關 VASP
洗錢防制登記之規定、登記⽅式及書件等資訊。 

⾦管會再次呼籲，欲提供虛擬資產服務之事業或人員，應依 VASP 登記辦
法第 5 條規定之文件及程序申請洗錢防制登記，未完成登記而提供虛擬資產服
務者，將面臨最高有期徒刑 2 年之刑事責任。 

 

國內上市(櫃)公司 2024 年第 3 季海外及大陸投資情形
（2024 年 11 月 5 日） 

⾦管會表⽰，依據證交所及櫃買中⼼彙總統計國內上市(櫃)公司 2024 年
第 3 季大陸投資及海外投資情形如下：  

一、大陸投資 

（ 一 ）家數：截至 2024 年第 3 季止，上市公司 687 家，上櫃公司 518 家，
合計 1,205 家赴大陸投資，占全體上市(櫃)公司總家數 1,746 家之
69.01%，較 2023 年底減少 4 家。 

（ 二 ）累計投資⾦額：截至 2024 年第3 季止，上市公司累計投資2 兆 5,244
億元，上櫃公司 2,533 億元，合計 2 兆 7,777 億元，較 2023 年底增
加 421 億元，主要係基於營運策略考量增加對⼦公司之持股、因應
⼦公司業務拓展及受匯率變動影響致投資⾦額增加。上市、上櫃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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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分別以電腦及週邊設備業、電⼦零組件業累計投資⾦額較大。  

（ 三 ）投資損益：2024 年至第 3 季投資損益，上市公司利益 3,189 億元，
上櫃公司利益 222 億元，合計利益 3,411 億元，整體較 2023 年第 3
季增加 169 億元，與歷年同期相較，獲利⾦額為第三高。上市及上
櫃公司本期投資利益分別較去年同期增加 2024 億元及 56 億元，主
係半導體業、電⼦零組件業及光電業，受惠於 AI 及車⽤電⼦需求成
⻑，帶動相關供應鏈公司營運成⻑。 

（ 四 ）投資收益累計匯回⾦額：2024 年至第 3 季投資收益匯回⾦額 915
億元，截至 2024 年第 3 季止，上市、上櫃公司投資收益累計匯回
⾦額分別為 8,588 億元及 869 億元，合計 9,457 億元，占累積原始
投資⾦額 2 兆 7,777 億元之 34.05%。2024 年第 3 季投資收益匯回
主要係配合集團資⾦規劃策略，將盈餘、現⾦股利匯回所致。上市、
上櫃公司分別以其他電⼦業及電⼦零組件業累計匯回⾦額較大。 

上市(櫃)公司截至 2024 年第 3 季赴大陸投資收益 
累積匯回⾦額與累計投資⾦額⽐較表  

                                                                 單位：新臺幣億元 

┪䉗⪬⺶ ┪夎⪬⺶ ⻉         阜 

期別 2024年 
第3季 2023年 2024年

第3季 2023年 2024年
第3季 2023年 增(減) 比率 

投資收益累計
匯回⾦額(1) 8,588 7,772 869 770 9,457 8,542 915 10.71% 

累計原始投資
⾦額(2) 25,244 24,825 2,533 2,531 27,777 27,356 421 1.54% 

(1)/(2) 34.02% 31.31% 34.31% 30.42% 34.05% 31.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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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海外投資（不含大陸地區） 

（ 一 ） 家數：截至 2024 年第 3 季止，上市公司 743 家，上櫃公司 573 家，
合計 1,316 家赴海外投資，占全體上市(櫃)公司總家數 1,746 家之
75.37%，較 2023 年底增加 14 家。 

（ 二 ） 累計投資⾦額：截至 2024 年第 3 季止，上市公司累計投資 8 兆 8,318
億元，上櫃公司 7,067 億元，合計 9 兆 5,385 億元，較 2023 年底
增加 9,192 億元，主要係併購取得海外⼦公司，或海外⼦公司營運
資⾦需求、參與現⾦增資，故增加海外投資⾦額。上市、上櫃公司
皆以半導體業累計投資⾦額較大。  

（ 三 ） 投資損益：2024 年至第 3 季投資損益，上市公司利益 7,266 億元，
上櫃公司利益 319 億元，合計利益 7,585 億元，整體較 2023 年第
3 季增加 2,622 億元，與歷年同期相較，獲利⾦額為第三高。上市
及上櫃本期投資利益分別較去年同期增加 2,768 億元及減少 146 億
元，主係航運業、半導體業及電⼦零組件業受市場運價上升，且終
端需求增加等因素所致。 

上市(櫃)公司 2024 年第 3 季海外⼦公司投資損益⾦額⽐較表 

                                                                          單位：新臺幣億元 

  ┪䉗⪬⺶ ┪夎⪬⺶ ⻉  阜 

期別 2024年
第3季

2023年 
第3季 

2024年
第3季

2023年
第3季

2024年
第3季

2023年
第3季 增(減) 比率 

投資損益⾦額 
(1.1-9.30)(1) 7,266 4,498 319 465 7,585 4,963 2,622 52.83% 

累計原始 
投資⾦額(2) 88,318 76,510 7,067 7,280 95,385 83,790 11,595 13.84% 

比例(1)∕(2) 8.23% 5.88% 4.51% 6.39% 7.95% 5.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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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總結：自 2018 年中美貿易戰後上市櫃公司赴大陸投資增加⾦額明顯縮
減，且投資收益穩定匯回；海外投資(不含大陸地區)增加⾦額呈現遞增趨
勢，顯⽰投資大陸對我國上市櫃公司獲利雖有挹注，但上市櫃公司已放
緩投資腳步，以降低對大陸依賴，透過全球布局⽅式以分散大陸地區投
資⾵險，⾦管會將持續關注未來發展情形。 

 

放寬投信及投顧事業得提供「未具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性質」
境外基金之⾏政協助服務（2024 年 12 月 12 日） 

為因應⾦融市場的發展需求，以及提升我國⾦融競爭⼒，⾦管會發起由產官
學共同組成常態性設置之「⾦融⾏動創新法規調適平台」業於 2024 年 7 月
15 日正式運作。經學界及業界委員針對未具證券投資信託基⾦性質境外基⾦
之證券期貨法規提出建議，⾦管會業於 2024 年 10 月 25 日發布令釋，放寬投
信投顧事業得協助銀⾏及證券商辦理未具證券投資信託基⾦性質境外基⾦業
務。 

本次修正重點如下： 

一、放寬投信投顧事業得提供⾏政協助服務之對象，由原規範之銀⾏國際⾦
融業務分⾏(OBU)及證券商國際證券業務分公司(OSU)，擴及至銀⾏與證
券商，以利投信投顧事業得協助銀⾏及證券商辦理未具證券投資信託基
⾦性質境外基⾦業務。 

二、明定投信投顧事業⾸次向⾦管會申請辦理本項業務時，應向⾦管會申請
核准，嗣後經核准事項如有變動，不須再向⾦管會申請核准，惟應於變
動之日起 10 個營業日內向投信投顧公會申報，以簡化業者申請程序。 
⾦管會將持續透過產官學合作的平台，主動積極廣納各界對⾦融政策及
法規建議意⾒，建構安全與發展併進的⾦融市場，進而提升我國證券期
貨業之國際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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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告「證券商財務報告編製準則」及「期貨商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2024 年 12 月 16 日） 

為配合⾦管會 2023 年 8 月 17 日發布「我國接軌國際財務報導準則（IFRS）
永續揭露準則藍圖」，規劃精簡證券商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 28 條至第 31 條及
期貨商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 30 條至第 33 條規定編製揭露之事項（下稱證券
商及期貨商財務報告其他揭露事項）以協助業者未來順利接軌於財務報告揭
露 IFRS 永續資訊，並檢討現⾏規定酌作文字調整，爰參考 2024 年 8 月 1 日
發布之公開發⾏公司年報應⾏記載事項準則（下稱發⾏人年報準則）修正條
文等相關規範，研議修正「證券商財務報告編製準則」及「期貨商財務報告
編製準則」，修正重點如下： 

一、精簡證券商及期貨商財務報告其他揭露事項編製作業： 

（ 一 ） 精簡刪除財務報告其他揭露事項： 

1、參考發⾏人年報準則規定，刪除包括最近五年度簡明資產負債
表、簡明綜合損益表、業者及其關係企業發生財務週轉困難對
業者財務狀況之影響等應記載事項。 

2、上開精簡刪除事項，投資人仍可透過業者網站、公開資訊觀測
站、期貨商公開資訊觀測站及業者財務報告等管道取得相關資
訊。 

（ 二 ） 開放索引⽅式揭露，簡化財務報告其他揭露事項編製作業：考量部
分財務報告其他揭露事項資訊已於⾦管會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即
公開資訊觀測站及期貨商公開資訊觀測站)公告申報，業者之財務
報告其他揭露事項資訊編製尚需耗時審核校對及排版，爰增訂內部
控制制度聲明書及會計師內部控制制度專案審查報告如已於公開
資訊觀測站及期貨商公開資訊觀測站公告申報者，得以資訊索引⽅
式揭露之規定，且所公告申報之資訊視為財務報告其他揭露事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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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載事項。 

二、檢討現⾏規定酌作文字調整：配合「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名
稱修正為「會計師受託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修正旨揭準則援引之法
規名稱；另參考銀⾏年報應⾏記載事項準則規範，修正應揭露非擔任主
管職務之全時員⼯人數及薪資等相關資訊。 

    ⾦管會表⽰，為廣納多⽅意⾒以期修正⽅向臻於周延，此次修正草案除
將刊登⾏政院公報外，亦將於⾦管會網站刊登法規草案之總說明及條文對照
表，考量本次主係配合公開發⾏公司年報應⾏記載事項準則修正，有助減輕
證券商及期貨商財務報告編製之作業負擔，本案修正條文預計自 2024 年度財
務報告申報時適⽤，為利業者儘早調整俾有充分準備時間，爰縮短法規預告
期間，各界如有任何意⾒，請於草案預告公告刊登公報之翌日起 30 日內，自
⾦管會「主管法規查詢系統」網站（網址：https://law.fsc.gov.tw/）之「草
案預告」網頁內陳述意⾒或洽詢⾦管會證券期貨局。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募集證
券投資信託基金公開說明書應⾏記載事項準則」及「有價證
券得為融資融券標準」等規定修正草案已完成預告程序，
將於近期發布（2024 年 12 月 17 日） 

為促進我國資產管理市場發展，規劃開放主動式 ETF 及被動式多資產
ETF，⾦管會研議修正「證券投資信託基⾦管理辦法」部分條文、「證券投資
信託事業募集證券投資信託基⾦公開說明書應⾏記載事項準則」部分條文及
「有價證券得為融資融券標準」修正草案，相關修正條文已預告期滿，將於
近期發布施⾏。本次修正重點如下： 

一、「證券投資信託基⾦管理辦法」部分： 

（ 一 ） 配合開放主動式交易所交易基⾦，新增基⾦之種類。(修正條文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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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條)。 

（ 二 ） 配合開放被動式平衡型 ETF，增訂指數股票型基⾦之標的指數成分
證券得同時包括股票及債券，規範標的指數成分證券同時包括股票
及債券時之應遵循事項，以及不得以前開標的指數發⾏槓桿型指數
股票型基⾦或反向型指數股票型基⾦。(修正條文第 37 條及第 37
條之 1) 

（ 三 ） 明定主動式交易所交易基⾦之定義及投資範圍，並規範主動式交易
所交易基⾦應依本辦法及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之規定辦理，另為利投
資人辨識及區別商品特性，應於基⾦名稱標明主動式字樣，並明定
投資於股票或投資於債券之主動式交易所交易基⾦應分別適⽤股
票型基⾦及債券型基⾦之相關規定；⼜主動式交易所交易基⾦之證
券投資信託契約除依第二條第一項規定辦理外，並應載明其於證券
交易市場交易之相關事項。(修正條文第 41 條之 1 及第 41 條之 2) 

（ 四 ）主動式交易所交易基⾦在證券交易市場交易，有關基⾦之買回程序，
以及受益人請求買回受益憑證，其買回價⾦之給付，得依證券投資
信託契約之規定辦理。(修正第 70 條及第 71 條) 

二、「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募集證券投資信託基⾦公開說明書應⾏記載事項準
則」部分 ： 

（ 一 ） 配合開放主動式交易所交易基⾦，公開說明書封面應刊印事項之基
⾦種類新增主動式交易所交易基⾦；並應於公開說明書封面以顯著
⽅式刊印有關主動式交易所交易基⾦之商品特性以及當主動式交
易所交易基⾦設有績效指標時之相關說明文字。(修正條文第 6 條) 

（ 二 ） 主動式交易所交易基⾦未強制要求採⽤績效指標，對於主動式交易
所交易基⾦如採⽤績效指標者，對於基⾦投資應記載事項，應說明
績效指標之特性、基⾦與績效指標對投資策略及特⾊之差異、基⾦
表現與績效指標表現之差異比較及其比較⽅式之定義及計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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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事項；對於基⾦之資訊揭露，應記載投資人取得基⾦與績效指標
表現差異比較等最新基⾦資訊及其他重要資訊之途徑；對於投資績
效，應於按季更新之公開說明書中，載明基⾦表現與績效指標表現
之差異比較。(修正條文第 13 條、第 19 條及第 20 條) 

（ 三 ） 配合開放被動式平衡型 ETF 及修正後基⾦管理辦法第 37 條第 2 項
規定，有關基⾦投資應記載事項，應敘明標的指數編製規則應明定
各類成分證券配置比例。(修正條文第 13 條) 

三、「有價證券得為融資融券標準」部分：因應公司法第 156 條規定公司得擇
一採⾏票面⾦額股或無票面⾦額股，修正無面額或每股面額非屬新臺幣
10 元之上市(櫃)公司適⽤之融資融券審查標準，並配合證券投資信託基⾦
管理辦法第 23 條基⾦之種類新增主動式交易所交易證券投資信託基⾦，
訂定前揭基⾦受益憑證得為融資融券交易之相關規定，明定主動式交易所
交易基⾦受益憑證應適⽤規定，並明定前揭基⾦受益憑證暫停融資融券限
額之計算規定。(修正條文第 2 條、第 3 條、第 4 條、第 5 條及第 6 條) 

 
 

為推動台日跨境 ETF 相互掛牌，金管會將於近期公告日本
為我國承認之境外 ETF 基金註冊地與基金管理機構所在地
（2024 年 12 月 19 日） 

為打造台灣成為亞洲資產管理中⼼，⾦管會將推動台日跨境 ETF 相互掛
牌列為「擴大投資台灣計畫」中「資本市場國際合作」項下之重要措施。 

為滿⾜國人全球資產配置之需求，且經臺灣證交所與日本交易所洽談後，
雙⽅均有意推動 ETF 相互掛牌合作，⾦管會將於近期公告日本為我國承認之
境外 ETF 基⾦註冊地與基⾦管理機構所在地，以促進兩地市場交易所 ETF
跨境上市，未來台日 ETF 得相互於對⽅交易所掛牌，可擴大台灣業者拓展海
外市場之商機，提供投資人更多元商品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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鬆綁 OSU 規範−提供境外客⼾開⼾、交易等便捷配套服務
（2024 年 12 月 19 日） 

為因應⾦融市場的發展需求，以及提升我國⾦融競爭⼒，⾦管會發起由
產官學共同組成常態性設置之「⾦融⾏動創新法規調適平台」業於 113 年 7
月 15 日正式運作。為推動台灣成為亞洲資產管理中⼼計畫及吸引境外資⾦回
流由我國證券商國際證券業務分公司(OSU)代為提供證券服務，⾦管會經參考
學界及業界委員就 OSU 規範與國際實務之分析建議，擬鬆綁事項如下： 

一、開⼾：申請文件仍需紙本寄回，造成境外客⼾開⼾不便，為提升境外潛
在客⼾開⼾意願，建議提供便捷網路開⼾流程。 

二、交易：OSU 對境外客⼾辦理複委託交易下單驗證⽅式，與國際慣⽤之下單
驗證⽅式不同，建議參考國外實務，放寬境外客⼾除下載安裝我國憑證機
構所簽發之電⼦憑證外，得以帳號、密碼，或以帳號、密碼搭配OTP 或透
過第三⽅的認證器做為驗證，提供境外客⼾簡便⼜安全之下單驗證機制。 

三、款項收付：境外客⼾的投資款項依規定僅能存放於證券商在國際⾦融業
務分⾏(OBU)開設的外匯存款專⼾，尚無法存放於客⼾熟悉之往來銀
⾏。建議放寬規定，使境外客⼾款項除存放以證券商在 OBU 開設之專⼾
外，亦得存放於與證券商有業務往來之外國保管銀⾏，便利境外客⼾匯
款作業及節省匯費成本。  

配合亞洲資產管理中⼼計畫「2 年有感、4 年有變、6 年有成」之⼯作期
程，針對前開事項，⾦管會刻正依⾏政程序辦理，預計於 114 年完成法規鬆
綁作業，以期達成擴大我國證券業之國際市場，提升國際證券業務競爭⼒之
願景，並打造我國成為亞洲資產管理中⼼。 

⾦管會將持續透過產官學合作的平台，主動積極廣納各界對⾦融政策及
法規建議意⾒，建構安全與發展併進的⾦融市場，進而提升我國證券期貨業
之國際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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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資及陸資投資國內證券情形 
 
 
 
 
 
 

 

一、外資及陸資投資國內證券辦理登記情形： 
 

2024 年 11 月份 完成登記件數 
境外 外國機構投資人（FINI） 63 
境內 1 
境外 華僑及外國自然人（FIDI） 2 
境內 267 

大陸地區投資人（陸資） 0 
 

所稱陸資係指大陸地區投資人依「大陸地區投資人來臺從事證券投資及期貨交
易管理辦法」來臺從事財務投資者，⽬前僅允許大陸地區證券、銀⾏及保險主
管機關核准之合格機構投資者得來臺投資。 

 

二、全體外資（FINI 加 FIDI 及海外基金）及陸資投資上市（櫃）
股票買賣超情況：                金額單位：新臺幣/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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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截至 11 月 30 日 上市股票 上櫃股票 

外資 
買進 299,392.57 50,892.28 
賣出 305,543.38 51,713.72 

買（賣）超 (6,150.81) (821.44) 

陸資 
買進 51.36 4.53 
賣出 50.73 4.75 

買（賣）超 0.63 (0.22) 
合計 買（賣）超 (6,150.18) (821.66) 

投資上市上櫃股票買（賣）超 (6,971.84) 

 

三、外資及陸資投資國內資金匯出入情況： 

 ┞  㜾魗魗 2024 䌑 11 劓⚍幪（⮃）⪜䝡䓺 
⾦額單位：美元/億元 

 2024 年 11 月份 2024 年累計至 11 月底 
境外外國機構投資人、 
華僑及外國自然人累積
淨匯（出）入 

(12.99) 314.96 

陸資累積淨匯（出）入 0.02 0.21 
合計 (12.97) 315.17 

 ◝  㜾魗魗箕阜幪(⮃)⪜䝡䓺 
⾦額單位：美元/億元 

 
截至 2024 年 

11 月底止 
截至 2024 年 

10 月底止 
增(減) 
⾦額 

境外外國機構投資人、 
華僑及外國自然人累積
淨匯（出）入 

2,769.51 2,782.50 (12.99) 

陸資累積淨匯（出）入 0.61 0.59 0.02 
合計 2,770.12 2,783.09 (1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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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規案件之處理 
 
 
 
 
 
 

 
 

公司/人員 ⾏政處分 法令依據 
參閱【⾦管會證期
局】網頁/或違規
事實 

冠西電⼦企業股份
有 限 公 司 ( 上 市 ；
2466)內部人盧○○

處 24 萬元罰鍰 證券交易法第 22 條
之 2、第 178 條第 1
項第 1 款 

內部人事前申報持
股異常案件 

雙鴻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上櫃；3324)內
部人巫○○ 

處 8 萬元罰鍰 證券交易法第 22 條
之 2、第 178 條第 1
項第 1 款 

內部人事前申報持
股異常案件 

一詮精密⼯業股份
有 限 公 司 ( 上 市 ；
2486)內部人李○○

處 8 萬元罰鍰 證券交易法第 22 條
之 2、第 178 條第 1
項第 1 款 

內部人事前申報持
股異常案件 

大略國際控股有限
公司(上櫃；4804)為
⾏為負責人侯○○ 

處 72 萬元罰鍰 證券交易法第 165
條之 1 準⽤第 36 條
第 1 項第 2 款、同條
第 2 項、第 178 條第
1 項第 4 款、同條第
2 項及第 179 條 

參 閱 證 期 局 網 頁
2024.12.24 新聞稿
及裁罰案件資訊 
 

弘憶國際股份有限
公司（上市：3312）
為⾏為之負責人葉
ＯＯ 

處 48 萬元罰鍰 證券交易法第 26 條
之 3 第 8 項、第 36
條之 1、第 178 條第
1 項第 9 款、第 11
款、第 179 條 

參閱證券期貨局網
頁2024.12.5 新聞稿
及裁罰案件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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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人員 ⾏政處分 法令依據 
參閱【⾦管會證期
局】網頁/或違規
事實 

翔耀實業股份有限
公司（上市：2438）
為⾏為之負責人林
ＯＯ 

處 24 萬元罰鍰 證券交易法第 36 條
之 1、第 178 條第 1
項第 11 款、第 179
條 

參閱證券期貨局網
頁 2024.12.23 新聞
稿及裁罰案件資訊 

元富證券股份有限
公 司 ( 公 開 發 ⾏ ；
2856) 分公司業務
人員溫○○ 

停止 6 個月業務之
執⾏。 

證券商負責人與業
務人員管理規則第
18 條第 2 項第 13 款
及第 12 條第 1 項、
證券交易法第 56 條

未依客⼾委託事項
及條件執⾏有價證
券買賣，且於暫停執
⾏業務期間仍有招
攬業務之情事 

元富證券股份有限
公 司 ( 公 開 發 ⾏ ；
2856) 

處 54 萬元罰鍰 證券商管理規則第
37 條第 1 項第 5 款
及第 8 條、證券交易
法第 178 條之 1 第 1
項第 4 款 

對業務人員未善盡
督導之責 

中農證券股份有限
公司/負責人陳○○

處 60 萬元罰鍰 證券交易法第 178
條之 1 第 1 項第 4
款 

參閱證券期貨局網
頁 2024.12.23 新聞
稿及裁罰案件資訊 

華南永昌綜合證券
股份有限公司(公開
發⾏；000930) 負責
人黃○○ 

處 30 萬元罰鍰 證券交易法第 178
條之 1 第 1 項第 4
款 

參閱證券期貨局網
頁 2024.12.23 新聞
稿及裁罰案件資訊 

合作⾦庫證券投資
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陳○○ 

處糾正及 12 萬元罰
鍰 

證券投資信託及顧
問法第 17 條第 1
項、第 102 條及第
113 條第 2 款 

參閱證券期貨局網
頁2024.12.9 新聞稿
及裁罰案件資訊 

合作⾦庫證券投資
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陳○○ 

處糾正及 60 萬元罰
鍰 

證券投資信託及顧
問法第 69 條、第 102
條及第 111 條第 7
款 

參閱證券期貨局網
頁 2024.12.10 新聞
稿及裁罰案件資訊 

大昌期貨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劉○○

處 24 萬元罰鍰 期貨交易法第 119
條第 1 項第 2 款、期
貨商管理規則第 2
條第 2 項及第 12 條

參閱證券期貨局網
頁 2024.12.26 新聞
稿及裁罰案件資訊 

永豐期貨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林○○

處 24 萬元罰鍰 期貨交易法第 119
條第 1 項第 2 款、期
貨商管理規則第 2
條第 2 項 

參閱證券期貨局網
頁 2024.12.27 新聞
稿及裁罰案件資訊 

 


